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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2027年度财务资助事项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资助对象：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合联营项目公司、控股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总额度不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50%（即 1,022,290.14

万元）

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公司房地产开发多采用项目公司模式，项目开发前期，项目

公司的注册资本金通常不足以覆盖土地款、工程款等运营支出，

需要项目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短期的股东借款;项目开发后

期，项目公司取得预售款后，为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项目公司

股东通常在充分保障项目后续经营建设所需资金的基础上，根据



项目进度和整体资金安排，按出资比例临时调用项目公司闲置盈

余资金。

上述向项目公司提供短期股东借款以及项目公司股东临时

调用项目公司闲置盈余资金，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规定的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为解决项目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及有效盘活闲置盈余资

金，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提请股东会批准新增财务资助事项，并

授权公司董事会，由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

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批后执行。

（二）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6年 4月 1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2027 年度公司财务资助事项授权的议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预计新增财务资助情况

（一）财务资助对象

1、为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被资助对象应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

（1）被资助对象为开展房地产业务而成立的公司合联营项

目公司。

（2）被资助对象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务，

且资助资金仅用于主营业务，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

负债率可以超过 70%。



（3）公司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即被资助公司的其他

股东或者其他合作方需按其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包括资助金额、期限、利率、违约责任、担保措施等。

2、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财务资助，被资助对象

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控股项目公司为从事单一主营业务且为房地产开发业

务；

（2）被资助对象为公司控股项目公司的其他股东，其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可以超过 70%。

（二） 财务资助额度

公司对合联营项目公司及控股项目公司向其他股东提供的

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50%

（即 1,022,290.14 万元）；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度不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0%（即 204,458.03 万元）。

在前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三） 财务资助有效期和授权

本次预计新增财务资助总额度有效期为自股东会批准之日

起 12 个月内。

股东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

权经营层根据实际财务资助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宜，经董事长审

批后执行。

（四） 财务资助目的

本次预计的财务资助额度主要用于公司合作项目的开发建

设需要，保障被资助对象房地产开发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为项



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促进合作房地产项目的顺利开发，

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对于为控股项目公司的少数股东提供财务

资助，是在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向

各方股东提供的财务资助，符合房地产行业惯例，不会对项目公

司开发建设和公司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三、财务资助主要内容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向合联营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时，

其他股东一般均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股东借款或为符合

房地产行业惯例的合作开发项目约定的单方投入；控股项目公司

向除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调拨富余资金时，公

司（含控股子公司）也同时收到相应出资比例的富裕资金。不存

在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或合作方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况。

在实施财务资助过程中，公司将密切关注财务资助对象的生

产经营和财务状况变化，积极防范风险。对联合营项目公司，公

司将根据资金盈余情况，陆续实施财务资助,并充分考虑资金风

险。项目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时，由公司直接负责经营管理及

财务管理，能有效管控项目资金。一般只有在预留项目后续建设

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后仍有剩余后方才允许项目公司向其股东

提供借款。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来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

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授权事项是项目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

有利于其良性发展，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整体利益，财务资助风

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440709.52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55%；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229353.1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21%；无逾期

未收回的金额及相关情况等。

六、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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